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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
 

衢市科发计〔2017〕30号 
 

 

关于转发《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 

2018 年科技项目公开招标的公告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开化县经科局，市直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 2018 年科技项目公开

招标的公告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 

 



  - 2 -

附件：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 
2018 年科技项目公开招标的公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和浙江省

科学技术厅《关于〈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〉的实施

意见（试行）》，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对部分重大科技项目进行

公开招标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开招标项目名称 

1.“智能一代”技术推广示范应用 

2. 人工智能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研究与示范 

3. 智能管理技术及产品在特色小镇等工程建设中的应用

示范 

4. 高端装备核心基础零部件及检测加工装备开发及应用 

5. 高档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装备开发及产业化 

6. 激光高精密加工技术研究及应用 

7. 高能耗行业节能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

8. 基于 VR/AR 的技术在典型行业中应用示范 

9. 高效太阳能电池制备及产业化 

10.水稻病虫害智慧测报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

11.创新化学药物的研制及产业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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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新型单克隆抗体或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制及产业化 

13.医学影像诊断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

14.重点行业水污染全过程控制技术集成与工程示范 

15.城镇污水处理厂二次提标 TN、TP 控制技术集成与工

程示范 

二、投标须知 

（一）投标资格要求。凡在我省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相应研发能力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

织（不含宁波市属企事业单位）均可作为主标单位投标。对投

标方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书。 

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，以一个

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。鼓励产学研合作，参标单位不受我省

注册地域限制。同一法人不能就同一招标项目多次与不同法人

联合重复投标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

的不同法人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目。 

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，其联合体不得变更。 

（二）投标资格审查。欲投标单位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，

从浙江省科学技术厅门户网站（网址：www.zjkjt.gov.cn）、中

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（网址：www.51jishu.com），下载《投

标人资格审定表》。资格审定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要求于 2017

年 5 月 16 日 17 时前送达指定地点。招标人于 2017 年 5 月 23

日前将资格审查结果通知投标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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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领取标书时间：2017 年 4 月 28 日-2017 年 5 月 16

日(每天上午 9：00---11:30；下午 1：30---5：00，法定节假日

除外)。 

（四）受理投标书时间：2017 年 6 月 19 日-2017 年 6 月

23 日（每天上午 9：00---11:30；下午 1：30---5：00）。过时

不予受理。 

（五）送达资格审定表和领取标书、投标地点。杭州市滨

江区信诚路 572 号浙江科技大市场 2 楼服务大厅 A7。 

联系人：嵇仿英、梁丽君，电话：（0571）85009100，

88867561，15988897576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开标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上述内容如有变化，招标方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

投标人。 

特此公告 

 

附件：1．投标人资格审定表 

      2．招标项目任务书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       

2017 年 4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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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 

投标人资格审定表 
 
 
 

 
 
 
 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

 
 
 
 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制 
 

二○一七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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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资格审定表 
单位名称  电    话  

通讯地址  传    真  

邮政编码  单位性质  

E-mail  注 册 地  

电    话  
法定代表人  联系人  

手    机  

一、项目负责人姓名、技术工作简历、学历水平及研究方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主要参加人员 

姓  名 出生年月 学  历 职  称 研究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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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标人参与过的投标项目及中标项目名称和基本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投标人 2014 年以来承担省级以上科技项目名称及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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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承担该项目的主要配套条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投标人的资信及自有资金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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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联合投标单位情况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参标单位盖章 

备注： 

1.投标单位须对上述各项内容进行详细描述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. 投标联合体的各成员单位须提供的证明材料：营业执照复印件

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（最新年检）、2016 年的财务报表、资信

证明（由银行出具）或资信等级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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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招标项目任务书 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1 

二、项目名称：“智能一代”技术推广示范应用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对接“中国制造 2025”“互联网+”等国家重大战略，围绕制造业

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下 4 个方面，开展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。

①依托云构架技术和标准，开展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，研究提出

设备与云端直接沟通的技术解决方案，实现智能设备互联互通，

实时感知生产运行状态，实现自动决策和精确执行命令的自组织

生产。②智能制造执行系统技术示范应用。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

涵盖生产计划下达、物料配送、生产节拍、完工确认、标准作业

指导、质量管理、工件条码采集等多维度管控，并通过网络实时

准确传送信息。③智能物流仓储技术示范应用。运用物联网技术

实现全过程物流自动化运作和高效率优化管理。④智造新模式技

术示范应用。推广应用数字化技术、系统集成技术、智能制造成

套装备技术，推广应用离散型智能制造、流程型智能制造、网络

协同制造、大规模个性化定制、远程运维服务技术，推动传统制

造业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转变。围绕上述智能制造先进技术之一，

研究提出面向我省传统产业、相关行业、块状经济区域或特定企

业群体推广应用加快转型升级的整体解决方案，建立应用示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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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为我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,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成果转

化样本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形成面向行业或地区的整体技术应用解决方案，建立至少 2

个示范工程，形成可复制的推广应用示范方案。解决方案的核心

技术应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提交整体应用解决方案技术报告和推广应用示范报告，申请

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3 项以上。 

五、进度时间要求 

项目实施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20 年 6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项目投标主体须为在浙江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，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组

成联合体参加投标。投标主体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

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2 

二、项目名称：人工智能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研究与示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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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基于大数据平台，应用深度增强学习、类脑学习、个性化分

析、知识图谱、跨界数据分析等技术，把数据变成智慧决策参考

和服务，面向城市治理、交通、医疗诊断、金融服务、工业控制、

商业服务、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重点领域，形成典型的整体技术

应用解决方案，并进行示范应用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础平台，包

含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和典型应用解决方案，建立典型应用（不限

于上述特指领域）示范工程 3 个以上，形成一定规模的用户群和

有效的商业应用模式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提交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础平台建设和技术应用解决方案技

术报告以及应用示范报告。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，

授权 2 项以上软件著作权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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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投标方要求 

项目投标主体须为在浙江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，鼓励企业牵头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

所组成联合体参加投标。投标主体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

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3 

二、项目名称：智能管理技术及产品在特色小镇等工程建设

中的应用示范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重点应用智慧停车、智慧能源管理、无人商场、智慧安防、

互联网+应用平台等高新技术及产品，结合我省特色小镇、科技城

和高新园区建设等重点工程，加强先进智慧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和

融合应用，突出重点工程建设的科技元素。研究提出智慧技术和

产品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，建立应用示范工程，为我省特色小镇

等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撑,形成促进高新技术和产品与重点工程融

合的示范样本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围绕提升特色小镇等重点工程建设的智慧化水平，应用至少

一个相对成熟的智慧技术和产品（不限于上述特指领域），建立

至少 1 个示范工程。项目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性和应用示范面，

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形成可复制的推广应用示范方案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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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技术应用解决方案技术报告和推广应用示范报告。申请

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实施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20 年 6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项目投标主体须为在浙江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，与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达成应用

合作意向协议。鼓励企业牵头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组成联合体

参加投标。投标主体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有的知识

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4 

二、项目名称：高端装备核心基础零部件及检测加工装备开

发及应用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围绕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，提升其核心基础零部件产业技术

能力，着力解决影响核心基础零部件（集成电路等元器件）产品

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共性技术，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产业的国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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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瓶颈，开展高端装备重点领域核心基础零部件及检测加工装备

的攻关及工程化、产业化应用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开发出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急需的先进可靠适用的国产化核

心基础零部件及核心检测加工设备，项目产品拥有核心自主知识

产权，在数控机床、轨道交通装备、核电关联装备、工业机器人、

全集成自动化系统等重点领域实现示范应用，有条件的实现产业

化应用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提交高端装备核心基础零部件及检测装备研发技术报告和整

机配套的国产化应用报告。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实施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或企业牵头与高等

学校、科研机构的联合体。牵头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人

民币，营业范围涉及核心基础零部件或检测加工设备研制等相关

业务，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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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5 

二、项目名称：高档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装备开发及产业化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围绕国家和浙江省的重大需求，提升智能制造装备和高档数控

机床成套装备及其核心功能部件的技术水平，研究和开发高速高精

密、复合成型、多轴联动、网络通信等高性能数控机床及智能加工

单元技术。研究高效能、高可靠、柔性化自动化生产线的集成技术。

围绕影响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共性技术开展攻关，突破高档数

控机床成套装备的国产化瓶颈，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开发出高速高精度数控车床、多轴联动滚齿机床、多轴联动

数控磨床、高精度数控拉床、多工位伺服成形冲压设备等，项目

产品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实现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协同的

智能化成套装备产业化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，提交行业领域的应用

报告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实施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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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或企业牵头与高等

学校、科研机构的联合体。牵头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人

民币，营业范围涉及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装备研制等相关业务，

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

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6 

二、项目名称：激光高精密加工技术研究及应用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研究激光切割、冲击强化、焊接、修复等控形控性工艺及集

成制造技术，重点发展激光精密和微细加工技术，提升激光加工

的自动化、集成化和智能化水平，拓展激光技术的适用性和应用

领域，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开发出新型激光加工设备，提出激光精密加工整体解决方案

或工艺技术方案，建立 1 个以上示范工程。项目产品（技术）拥

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具备较强的行业应用示范效应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，提交技术研究报告及



  - 18 -

行业应用报告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项目投标主体须为在浙江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，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组

成联合体参加投标。投标主体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

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7 

二、项目名称：高能耗行业节能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面向浙江省金属冶炼、建材、化工、造纸、纺织、印染、等

高能耗行业，研制高效节能技术工艺及装备，建立高能耗行业高

效节能技术的应用示范工程，为传统高能耗行业的节能降耗和产

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效应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开发新型节能技术及装备并在高能耗行业进行节能技术与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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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的集成应用与示范，建立 2 个以上示范工程，与现有生产工艺

相比，综合能耗降低 15%以上，形成可复制的推广应用示范方案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，提交行业领域的应用

报告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项目投标主体须为在浙江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，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组

成联合体参加投标。投标主体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

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08 

二、项目名称：基于 VR/AR 的技术在典型行业中应用示范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结合 AR 引导、AR 互动的数模信息融合研究虚拟现实信息融

合与可视化、人机界面构建、实时网络共享、高精度实时动态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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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展示等技术，实现多通道、多模型多反馈等方法的人机交互便

捷机制。研究基于 VR/AR 技术的面向在线教育、机器人示教、智

能定制、产品模拟制造等领域的在线平台或移动终端应用系统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VR/AR行业应用系统及支撑软件

平台，建立典型应用（不限于上述特指领域）示范工程 3 个以上，

并形成有效的商业应用模式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提交 VR/AR 行业应用系统及支撑软件平台技术报告、应用示

范报告。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，授权 2 项以上软

件著作权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项目投标主体须为在浙江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，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组

成联合体参加投标。投标主体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

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纠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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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编号：09 

二、项目名称：高效太阳能电池制备及产业化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研究高转换效率、低成本制造的太阳能电池制备技术及工艺

优化解决方案，突破背钝化、光衰减抑制和高效陷光绒面等核心

关键技术，实现高效太阳能电池的大规模制备，为提高我省太阳

能电池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提供技术支撑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研制出适合单晶硅、多晶硅片及其他基材的高转换效率太阳

电池制备及工艺解决方案，光照稳定后，转换效率、效率衰减等

重要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。建立规模高效太阳能电池生

产线，建立或合作建立中等规模以上的太阳能发电应用基地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提交高转换效率太阳电池制备及工艺解决方案技术报告、应

用示范报告。申请核心关键技术发明专利 2 项以上。 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20 年 6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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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或企业牵头与高等

学校、科研机构的联合体。牵头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人

民币，营业范围涉及太阳能电池研制等相关业务，有相应的研发

基础和资质条件，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

权纠纷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10 

二、项目名称：水稻病虫害智慧测报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

品开发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研究水稻主要害虫对不同光波波长的敏感度，研发自动诱捕

装置，研究对水稻“两迁”害虫种类、数量等进行自动计数和识别

技术；研发水稻稻瘟病病菌孢子远程自动收集识别装置，研究自

动显微成像与多层图像自动融合技术和对病害孢子进行自动识别

和计数技术；研究结合气象、作物种植和 GIS 信息的病虫害大数

据库，对水稻主要病虫害进行智慧测报的技术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1、研制出目前水稻种植中最突出的“两迁”害虫和稻瘟病智能

测报设备，实现水稻病虫害的智慧测报。 

2、建立预测预报模型，形成智能化病虫监测预警测报+物联

网体系标准。 

3、实现病虫测报机器换人，支撑实施肥药双减，助推我省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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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农业生产“五化联动”，惠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1、开发一套水稻病虫害智慧测报系统。 

2、在省内至少建立 3 个以上植保智慧测报示范站点。 

3、核心关键技术专利软著等知识产权 5 项以上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-2019 年 12 月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0

号）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

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或企业牵头与高等

院校、科研院所的联合体。牵头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人

民币，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资质条件,相关知识产权清晰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11 

二、项目名称：创新化学药物的研制及产业化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以治疗恶性肿瘤、心脑血管疾病等 10 种重大疾病之一为主要

目标，采用新策略、新机理、新技术研发具有新机制、新结构的

创新化学药物。重点支持通过新靶点或多靶点、分子靶向或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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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机制产生药效的新化学实体。如有重大创新，可扩大治疗疾

病的范围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1.在药物结构和作用机制方面有新颖性，在关键生产技术和制

备方法上有特色和突破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。 

2.完成所有临床试验，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流水线。 

3.申请新药证书，并获得《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，优先

支持已完成Ⅰ、Ⅱ期临床试验且结果较好的新药。 

4. 研发成果惠及全省人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1. 新药证书或《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（申请新药证书

阶段）。 

2.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或 PCT 专利 2 项以上，至少有 1 项为授

权专利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

项目分阶段目标如下： 

2018 年 1 月-2019 年 12 月：完成所有临床试验； 

2020 年 1 月-2021 年 12 月：获得《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》

或新药证书，完成项目验收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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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，或企业与高等学

校、科研机构的联合体，鼓励产学研与临床应用联合申报。 

牵头承担单位必须为企业，注册地在浙江省，注册资金不少

于 3000 万元，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生产基础，相关知识产权清晰。 

合作单位可以是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，有较强的化学

药物研发基础，与牵头单位已有较长和稳定的合作关系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12 

二、项目名称：新型单克隆抗体或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制及产

业化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以治疗恶性肿瘤、心脑血管疾病等 10 种重大疾病之一为主要

目标，以“精准治疗”为导向，研制新型的人源或人源化治疗性单

克隆抗体药物或抗体偶联药物。药物具有明确的分子结构、作用

靶点和作用机制；具有合适的剂型、良好的治疗效果以及安全可

靠；形成完整和先进的药物生产工艺路线。如有重大创新，可扩

大治疗疾病的范围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1．完成所有临床试验，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流水线，制备方

法先进、关键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。 

2．申请新药证书，并获得《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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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支持已完成Ⅰ、Ⅱ期临床试验且结果较好的新药。 

3．研发成果惠及全省人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1．新药证书或《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（申请新药证书

阶段）。 

2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或 PCT 专利 2 项以上，至少有 1 项为授

权专利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2021 年 12 月前完成。  

项目分阶段目标如下： 

2018 年 1 月-2019 年 12 月：完成所有临床试验； 

2020 年 1 月-2021 年 12 月：获得《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》

或新药证书，完成项目验收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

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，或企业与高等学

校、科研机构的联合体，鼓励产学研与临床应用联合申报。 

牵头承担单位必须为企业，注册地在浙江省，注册资金不少

于 3000 万元，有相应的研发基础和生产基础，相关知识产权清晰；

具有生物药物生产资质、且已经通过 GMP 认证的优先。 



  - 27 -

合作单位可以是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，有较强的生物

药物研发基础，与牵头单位已有较长和稳定的合作关系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13 

二、项目名称：医学影像诊断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开发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X 光、超声、光学、多

模态复合新型成像等医学影像诊断设备核心关键部件及系统，通

过研发注册初步形成产业化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1.研制开发 1-2 种医学影像诊断设备，获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

证。2.初步形成产业规模，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

3. 研发成果惠及全省人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1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或 PCT 专利 2 项以上，至少有 1 项为授

权专利。 

2．申请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2-3 项，其中至少 1 项获得注册

证书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

项目分阶段目标如下： 

2018 年 1 月-2019 年 6 月：完成需求分析、关键技术攻关及设

备开发； 



  - 28 -

2019 年 7 月-2020 年 12 月：产品检测、注册，完成项目验收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

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，或企业与高等学

校、科研机构的联合体，鼓励产学研与临床应用联合申报。 

牵头承担单位必须为企业，注册地在浙江省，注册资金不少

于 1000万元人民币；有医学影像诊断设备相关的研发基础与资质，

相关知识产权清晰。 

合作单位可以是国内的高等学校、研究机构和临床机构，有

较强的医学影像诊断设备研发或应用基础，与牵头单位已有较长

和稳定的合作关系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14 

二、项目名称：重点行业水污染全过程控制技术集成与工程

示范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针对化工、制药、印染等重点污染行业污水排放量大、成分

复杂、有毒有害污染物含量高等特点，研究典型生产过程清洁工

艺、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，开发经济高效的难降解有机废水深度

处理技术、突发性事故应急处理新材料新技术与装备，完成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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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和工程示范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1．编制行业生产过程特征污染物的源解析报告。 

2．形成水污染全过程控制、事故快速预警和应急处理系列关

键技术，制定技术指南和标准。 

3．建立规模 1000t/d 以上的示范工程，废水和特征污染物排

放总量减少 30%以上，出水明显优于相应行业的排放标准，处理

成本降低 20%。示范工程显著支撑当地全面剿灭劣五类水。 

4．研发成果惠及全省人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
1．建立规模 1000t/d 以上的示范工程。 

2．在重点行业水污染控制新技术新材料方面获国家发明专利

3 项以上。 

3．提供行业技术指南或标准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2020 年 12 月前完成。  

项目分阶段目标如下： 

2018 年 1 月-2019 年 6 月：完成所有集成技术开发； 

2019 年 6 月-2020 年 12 月：完成示范工程建设，完成项目验收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

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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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，鼓励产学研联合

申报。牵头承担单位必须为企业，注册地在浙江省，注册资金不

少于 1000 万元，有相应的研发能力和工程经验，相关知识产权清

晰。合作单位可以是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，有较强的工业

废水处理研发基础，与牵头单位已有较长和稳定的合作关系。 

 

一、项目编号：15 

二、项目名称：城镇污水处理厂二次提标 TN、TP 控制技术

集成与工程示范 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针对国家新标准和“五水共治”目标，重点解决难降解有机污

染物去除程度不高、碳源不足、系统协同性差等问题，研究城镇

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技术的协同和优化集成，开发经济高效和稳

定运行的总氮、总磷深度处理新工艺新材料，为城镇污水处理厂

二次提标提供新技术和工程示范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1．形成不少于 3 种系列深度脱氮除磷的关键共性技术。 

2．制定相应技术指南或标准，全面支撑剿灭劣五类水。 

3．建立 2 个城镇污水厂二次提标深度脱氮除磷示范工程，运

行出水稳定达到准Ⅳ类标准。 

4．研发成果惠及全省人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。 

四、成果形式及数量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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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在总氮、总磷深度处理新工艺新材料上，获国家发明专利

3 项以上。 

2．提供相应污水处理厂改造的技术指南或标准。 

3．建立 2 个城镇污水厂二次提标深度脱氮除磷示范工程（规

模大于 20000 吨/天）。 

五、进度、时间要求 

项目完成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

项目分阶段目标如下： 

2018 年 1 月-2019 年 6 月：完成深度脱氮除磷关键技术研发； 

2019 年 7 月-2020 年 12 月：完成示范工程建设，完成项目验收。 

六、成果所有权归属和推广应用 

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按《关于国家科研计

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招标方有权要

求中标方根据技术需求，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推广应用。 

七、投标方要求 

投标主体须为浙江省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，鼓励产学研联合

申报。牵头承担单位必须为企业，注册地在浙江省，注册资金不

少于 1000 万元，有相应的研发能力和工程经验，相关知识产权清

晰。合作单位可以是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，有较强的工业

废水处理研发基础，与牵头单位已有较长和稳定的合作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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